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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

程序和证据规则工作组

1999 年 2 月 16 日至 26 日

1999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13 日

1999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7 日

纽约

协调员提出的讨论文件

《罗马规约》第六编:审判

缮编

二.规则第 6.10 条至 6.25 条 审判

第 6.10 条情况会商

(a) 审判分庭设立后应尽早举行情况会商，以便确定审判日期。审判分庭可自
行决定或应检察官或辩护方的请求推迟审判日期，审判分庭应将审判日期通知诉讼

的所有参与方‘并在适当时通知被害人或被害人的法律代表审判分庭应确保公布
此一日期和任何推迟(见规则第 5.9(a)条)。

(b) 为便于公正和迅速地进行诉讼程序‘审判分庭可以根据需要举行情况会商‘
与当事各方商议‘在这方面‘审判分庭比照行使预审分庭的所有权力.

第 6.11 条质疑案件可受理性或法院管辖权的请求

刨 根据《规约》第十丸条第二款对本法院的管辖权或案件的可受理性提出

的质疑必须在审判开始前以书面形式提出囚审判分庭应将i亥质疑请求分送诉讼的所

有参与方‘并在适当时分送被害人或被害人的法律代表，诉讼参与方可在审判分庭

I 将会重新审议本项现定.l~，作为全盘讨论被古人参与本法院校ry:问题的-部分王作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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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时限内就该请求作出书面答辩审判分庭可以决定在对任何此类请求作出

战定前举行昕讯.

白) 对于在审判开始时就质疑案件可受理性或法院管辖权提出的任何请求，或
事后经本法院许可，审判分庭主审议法官3应按照规则第 5.10 条内订的程序处理.

第 6.12 条其他请求

(a) 审判开始前，审判分庭可自行决定或应检察官或辩护方的要求，对涉及诉讼

平型宇的任何问题作出裁定@检察官或辩护方的任何请求都应以书面提出，而且，除非

该请求是以单方面形式提出的‘请求应送达另一方，除了以单方面形式提出的请求.
另一方对所有其他请求均应有答辩机会.

(b) 审判开始时，审判分庭应询问检察官和辩护方对自确认听讯以来的诉讼进
程是否有任何异议或意见。未经审判分庭许可，以后不得提出或再次提出此类异议
或意见.

(c) 审判开始后，审判分庭可自行决定或应检察官或辩护方的要求，对审判期间
发生的问题作出裁定.

第 6.13 条被告人的体格检查

(a) 审判分庭为履行《规约》第六十四条第八款第 1 项规定的职责，或基于其
他理由，或应当事一方的请求‘可命令应根据规则第(x)条所定条件对被告人进行体
格、精神病或心理检查。

(b) 审判分庭应将作出任何此类命令的理由记录在案.

(c) 审判分庭应从书记官妖认可的鉴定人名单中指派一名或若干名鉴定人，或
指派一名由当事一方提出且经审判分庭认可的鉴定人.

(d) 如果审判分庭认定被告人不适于接受审判.它应下令暂停审判.审判分庭
可自行决定或应检察官或辩护方的要求‘复核被告人的状况.无论如何，应每 120 天
审查一次案件'情况@审判分庭认为有必要时可下令再次检查被告人的体格.审判分
庭如果认定被告人己适于接受审判电即应按照规则I第 6.10 条l继续进行审判.

第 6.14 条管束用具

不应使用管束用具‘除非是作为防止逃跑的预防措施.或出于保护被告人和他人
之目的‘或出于其他安全理EE.当被告人在分庭出庭时贝IJ应将之除去.

第 6.15 条合并审判和单独审判

(a) 为避免严重损害被告人的利益.或为了维护公正或因某一共同被告人己认

罪并己按照第六十五条第 2款受到定罪‘除非本法院在认为必要时可自行决定或应
检察官或辩护方的请求命令分开审判共同被告人‘应当合并审判各共同被告人

同 i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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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合并审判中‘每一被告人享有在单独审判中应有的同样权利.

第 6.16 条审判程序的记录

(a) 根据《规约》第六十四条第十款‘书记官长应确保制作并保存所有诉讼程

序的完整和准确的记录，包括笔录、录音和录像记录以及其他记录着声音或影像的

手段e

(b) 审判分庭可在命令不予公开的理由不复存在时命令披露非公开程序的全
部或部分记录。

(c) 审判分庭可授权书记官长以外的其他人对审判进行摄影、录像或录音以

及用其他手段记录声音或影像.

第 6.17 条证据的保管

书记官长应根据需要保留和保全在昕讯期间提出的所有物证和出示证物，但审
判分庭另有命令的情况除外.

第 6.18 条对诉讼的进行和作证作出指示

(a) 如果主审法官未按照《规约》第六十四条第 2 款作出指示，那么，检察官和

辩护方应就向审判分庭提出证据的顺序和方式达成协议.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审判
分庭主审法官应作出指示.

(b) 按照《规约》第六十四条第 3 款经由证人提出了证据的当事方有权询问该

名证人.检察官与辩护方以及在适当时已按照规则[第*条]至[第*条]参与诉讼的

被害人或其法律代表均有权在分庭就其他相关事项发出许可后，就涉及该名证人的

证言及其可靠性的有关事项询问该名证人.审判分庭在任何时候都有权询问证人@
在一切情况

(ωc) 除非审判分庭另有命令，鉴定人以外的证人或尚未作证的证人，在另一证人

作证时，不应在场.但是，不能仅因证人听到另一证人作证这一理由而取消其作证资

格.审判分庭应注意到证人是在听到另一证人作证后才作证的事实。

第 6.19 条诉讼程序的记录

(a) 书记官长应根据规则第 5.9 条(。款保留预审分庭送交的诉讼程序记录。

(b) 检察官、辩护方、诉讼参与国代表以及根据规则第(x)至(xx)条参与诉讼的

被害人或其法律代表可查阅记录.但须受保密及防护国家安全情报限制规定的约
束。 4

第 6.20 条证据的披露和其他证据

为了使当事各方得以为审判作好准备‘并为了公正迅速地进行诉讼、审判分庭应

根据《规约》第六十四条第三款第 3 项和第六款第 4 项以及第六十七条第二款作出

必要决定.命令披露此前未曾披露的文件或资料以及提出其他证据‘但不得违反《规

4 将会重新审议本项规定，以作为全f1í. H论被古人参与本法院程序问题的-部分工作。

3 

PURL: https://www.legal-tools.org/doc/7b012c/



PCNICC/1999IWGRPE/RT.5/Re川IAdd.l

4 

约》第六十八条第五款.为避免延迟并确保按既定日期开始审判句任何此类命令均

应包括严格的时限，由审判分庭随时审查。

第 6.21 条就判刑或赔偿事项再次举行的昕讯

根据《规约》第七十六条第二款和第三款，为有关判刑或所涉赔偿的事项再举

行一次听讯时，审判分庭主审法官5应确定再次听讯的日期.在特殊情况下，审判分庭

可自行决定或应检察官或辩护方的请求‘或应根据规则第(x)至(xx)条参加诉讼的被害

人或其法律代表的请求6推迟举行这一听讯。

第 6.22 条结束提出证据和总结发言

(a) 审判分庭主审法官7应宣布何时应结束提出证据的程序.

。) 审判分庭主审法官B应邀请检察官、辩护方和被害人的法律代表作总结发

言.主审法官还可邀请诉讼参与方针对其他总结发言作出答辩。辩护方须有最后发

言的机会.

第 6.23 条推迟评议

(a) 总结发言后，审判分庭应休庭以进行非公开评议.审判分庭应将审判分庭

宣布其裁判的日期通知检察官、辩护方和在适当时通知参与诉讼的被害人的法律代

表和诉讼参与国的代表. [此项宣判应在不迟于审判分庭休庭后[x]天内作出. ] 

例如为多项控罪情况，审判分庭应就每一项控罪分别作出裁判.如为多数被

告人情况，审判分庭应就针对每一被告人的控罪分别作出裁判.

第 6.24 条审判分庭裁判的送达

(a) 审判分庭有关案件可受理性、本法院管辖权、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或判刑

和赔偿的裁判应公开宣布，而且应尽可能在被告人、检察官和适当时在参与诉讼的

被害人的法律代表和诉讼参与国的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宣布裁判.

(b) 应尽快向以下的人提供所有上述裁判的副本:

{一) ~:J.、被告人通晓的语文向其提供裁判副本;

(斗以本法院工作语文向该人的律师、检察官和在适当时向参与9诉讼的

被害人的法律代表示1诉讼参与国代表提供裁判副本.

当关于;步反"撰写判决书法宫"的职能的提案，见 PCNICCII999/WGRPElDP.9 • 

币:j.!f金重新审议本项规定，以作为全盘时 it被害人参与本法院程序问题的一部分工作.

天 n少在 u撰写判决书法官"的职能的提案，见 PCNICCII999/WGRPEIDP.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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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将全 ili 新审议本项规定.L工作为全赵: ì .fi'2: 1!皮.~:人参与本主院 fE吁:问题的- .部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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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25 条关于认罪的裁判

(a) 在根据《规约》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行事后‘为履行其根据《规约》第六十

五条第四款承担的职能、审判分庭可根据规则第(x)至(xx)条听取检察官、辩护方和在

适当时被害人法律代表的意见。

(b) 审判分庭随后应就认罪作出裁判‘并应说明作出此裁判的理由‘记录在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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